
最低生活保障办事指南

一、办事事项：最低生活保障

二、办理条件：凡具有我乡户口的农村居民，共同生活的家

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我乡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且符

合我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及消费支出状况规定的，可申

请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。

三、救助标准

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 520 元。城乡居

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额按照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

低于我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发放。

四、需要提供的资料

申请书、本人及配偶和子女的户口本、身份证复印件、

残疾证复印件以及病例、学生在校证明或学生证复印件、夫

妻不在同一户口要提供结婚证、离婚要提供离婚证和离婚协

议、配偶死亡的提供死亡证明）注：无残疾证和病例的可不

用提供、不包含研究生、年纪大的要提供村乡两级证明、车

祸死亡要提供赔偿书。

五、申请审批程序

1、写申请

2、申请提交村支书（申请书、本人及配偶和子女的户口本、

身份证复印件、残疾证复印件以及病例、学生在校证明或学



生证复印件、夫妻不在同一户口要提供结婚证、离婚要提供

离婚证和离婚协议、配偶死亡的提供死亡证明）注：无残疾

证和病例的可不用提供、不包含研究生、年纪大的要提供村

乡两级证明、车祸死亡要提供赔偿书。

3、村支书召开村两委会议、测算年收入并评议是否同意申

请家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，通过后要向村民进行为期 7 个工

作日公示。

4、公示后，由村支书携带相关资料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表，

领取后如实填写后，交回乡民政站，并进行审核材料，下村

调查走访。

5、核实后由民政站携带相关资料提交分管领导审核。

6、分管领导在党政联席会通过后，进行为期 7 个工作日的

公示。

7、公示后，由民政站提交到县民政局审核。

六、办理时间、地点

(一)办理时间：工作日

(二)办理地点：各村村委会

七、咨询电话：0349-7095128


